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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铜川市南北市区污水处理厂污泥量及污泥水泥窑协同处置项目。项目服务期限为1年。
二、采购要求
1、投标人须具备依托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或相应固体废物处置能力并具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或环保部门相关批复文件。
2、投标人必须按照环保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随意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
3、污泥处置单位必须按照《陕西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第十二条、十三条、十四条、十七条及十八条相关要求处理污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投标人应具备因水泥窑错峰，设备维修等原因停产期间的污泥暂存能力，投标人不得以减产、错峰生产等为由拒绝接收处置污泥。
5、投标人应设置运输车辆出入的清洗台，并免费提供运输车辆使用，严防不洁车辆驶出场地上路。

